
台灣首府大學休閒資訊管理學系組織章程 

95/09/20 九十五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2/07/22 一百零一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本章程係依據台灣首府大學休閒資訊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九十五學年度第

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決議訂定之，一百零一年度第七次系務會議決議修改之。  

二、緣由： 

為應因本系長期之發展，提升教學、研究、服務學生、與各項行政事務的作業效能，

以及加強本系與產業界之交流和溝通，特定此「台灣首府大學休閒資訊管理學系組

織章程」，將本系實施及運作已久的各項功能性委員會，予以制度化及擴編，並因應

系務發展需要，明訂職掌範圍及功能。  

三、本系組織：  

(一)系務會議：為本系最高的決策單位，負責議訂本系各項重大決策事項，以及各委

員會所制定之相關辦法與規定。其組成及運作方式如下： 

1. 本系所有專任教師為系務會議之當然委員，必要時得邀請兼任教師或行政人

員列席。 

2. 系務會議之決議，須經由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且由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表決通過，方得議決之。 

3. 系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二次，並作成會議記錄。如遇重大之待決議事

項，得另由系主任召開臨時之系務會議。 

4. 系學會及各班得派代表，列席系務會議。 

(二)系主任：本系設系主任一人，代表本系並總管本系所有各項事務，其任期遵照本

校組織及人事相關辦法之規定。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本系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組成，視需要由系主任不定

期召開會議。其功能與職掌如下： 

1. 專任教師聘任之決議。 

2. 專任教師升等之審查。 

3. 兼任教師聘任資格之審查及決議。 

4. 其它重要之決議事項。 

(四)課程委員會：由系專任教師擔任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邀請

校外委員與學生代表參與，並作成會議記錄。其功能與職掌如下： 

1. 每學年年初制定該學年之工作目標及時程。 

2. 負責擬定相關學程。 

3. 負責修訂及新訂課程規劃內容。 

(五)學術發展委員會：設委員二至三人，由系專任教師相互推選，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擔任。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作成會議記錄。其功能與職掌如下： 

1. 每學年年初制定該學年之工作目標及時程。 

2. 負責制定學術獎勵及推展之相關辦法。 

3. 統籌規劃各項研討會與講習之事宜。 



(六)系友委員會：設委員三至五人，由系專任教師相互推選，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擔任。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作成會議記錄。其功能與職掌如下： 

1. 每學年年初制定該學年之工作目標及時程。 

2. 負責成立系友會與召開系友大會事宜。 

3. 輔導畢業生有關升學與就業的各項事務。 

4. 統計畢業學生之升學與就業狀況。 

(七)教學暨輔導委員會：設委員三至五人，由系專任教師相互推選，經系務會議通過

後擔任。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作成會議記錄。其功能與職掌如下： 

1. 每學年年初制定該學年之工作目標及時程。 

2. 訂定升學及各項證照考試之輔導與獎勵辦法。 

3. 舉辦升學及各項證照考試之輔導課程與講習會。 

4. 協助同學辮理證照考試的相關事宜。 

5. 針對本系學期教學結果，提出改善對策。 

(八)系所評鑑委員會：設委員三至五人，由系專任教師相互推選，經系務會議通過後

擔任。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並作成會議記錄。其功能與職掌如下： 

1. 執行教師評鑑之相關事宜 

2. 執行其他與教師評鑑之相關事項。 

四、系學會： 

為本系之附屬單位，由本系在校同學組成之學生自治團體，其組成與運作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五、組織架構圖：  

 

 

 

 

 

六、實施與修改：  

本組織章程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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